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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林美子公司与兰钧新能源签约 构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体系

 为满足全球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要求，解决动力电池的污染问题，实现动力电池及其废料的绿色处理，推动新能源产
业从“绿色到绿色”，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格林美”或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动力再生”）与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浦兰钧”）控股子公司兰钧新能源科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兰钧新能源”）基于良好的信任，出于长远战略发展考虑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于2024年1月1
0日共同签署了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双方决定携手建立深度战略伙伴合作关系，本着“互惠、互利、恒久、稳定、高
效、优质”的合作精神，以统一的资源整合优势为基础，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投资回报为核心，按照全球绿色供
应链管理要求，构建动力电池的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体系，形成全球一流的动力电池绿色回收利用典范模式，共同满
足全球新能源绿色管理的要求。

 协议主要内容

 甲方：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

 乙方：兰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 （甲方、乙方，合称“双方”）

 下列协议条款中所提到的“废旧动力电池及废料”是指全球范围退役、废弃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电动汽车蓄
电池(包含镍钴锰/铝三元、磷酸铁锂模组、单体，不含铅酸蓄电池)，以及其他原因导致报废的蓄电池、废极片等电
池废料。

 1、在全球范围内，对乙方全球供应链所产生的退役/废旧动力电池及废料，由双方根据市场行情价格，同等条件下
优先交付甲方处置。

 按照全球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，遵循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的来源可查、去向可追、节点可控的原则，对废旧动力蓄
电池实施全过程信息管理，实现动力蓄电池实施安全回收、贮存和绿色处置，通过双方合作，构建动力电池的全生命
周期绿色管理体系，形成全球一流的动力电池绿色回收利用典范模式，共同满足全球新能源绿色管理的要求。

 2、双方探讨“废料换原料”的定向循环合作模式，即乙方将废电池及电池废料交付甲方，甲方通过绿色循环技术
，对乙方交付的废电池及废料中的镍、钴、锰、锂等金属进行绿色提取，生产出电池级镍、钴、锰硫酸盐、锂盐或者
磷酸铁锂正极材料、三元前驱体或正极材料，在质量和价格满足乙方要求的前提下优先供应给乙方。

 3、双方协商，在锂电池应用场景的开拓中双方保持高度的沟通和互信。同等条件下，甲方优先采购乙方的电芯、
模组或标准箱；同等条件下，乙方优先供应给甲方电芯、模组或标准箱。

 4、乙方在对接主机厂客户时，甲方可为乙方及目标客户提供回收、综合利用支撑，以利于乙方客户的开拓。乙方
已销售出的电池包，乙方可选择依托甲方在全国已布局的产业园区和回收网点做备品、品件库，同时其二级售后服务
（电池包要返厂的维修）可由甲方承接，甲方做好售后服务。

 5、双方同意相互依托各自创新平台，开展废旧动力电池资源化、锂盐或者磷酸铁锂正极材料、三元前驱体与三元
材料等创新项目研究，利用彼此优势共建创新平台、共同争取及开展国家、省、市创新创业等项目，共同探索全球范
围的退役动力电池回收模式，共同推动磷酸铁锂、三元前驱体与三元材料的技术进步。

 6、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合作，积极探索回收体系、技术体系、资本体系、材料供应与资源组合的战略合作，以共
同应对全球新能源对成本、资源与资本的挑战，共同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供应链和价值链。

 7、双方在全球范围内互相承认为战略合作伙伴，并积极宣传对方，共同为双方打造全球范围的良好品牌与信誉。

 8、本协议属框架性协议，本协议下的具体合作，由双方根据具体项目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另行商定后签订
相应合作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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